附件3

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职权范围（2025–2028年）

	一、名称

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服务联盟（APEC SMESA）

	目标和宗旨

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旨在推动各成员经济体中小企业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协作、贸易交流、人员培训和信息交流。该联盟是APEC各成员经济体中小企业服务机构间加强合作、共享资源、促进沟通、交流经验的重要平台。

	背景

中小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新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一现象在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和地区都普遍存在。它们通常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当前，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已成为各成员经济体经济政策的核心要务。中小企业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挑战。抓住这一关键机遇对亚太地区，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至关重要。

2003年，来自APEC经济体的19家服务机构代表齐聚中国宁波，出席首届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论坛。正是在这一重要会议上，该联盟正式成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小企业服务组织，该联盟不仅为加强APEC经济体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更在中小企业与各成员经济体政府之间构筑起有效的沟通机制。此外，该联盟还为APEC中小企业工作组提供了有效渠道，能够充分反映中小企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今，中小企业已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然而，全球经济复苏势头疲软，国际贸易增长持续放缓，这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显著挑战。中小企业普遍反映在订单难找、成本难降、账款难收、融资难求、人才物流难畅通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导致正常经营难以为继。这也表明，当前中小企业繁荣景象的背后仍存在脆弱性与不足，以下四点问题尤为突出且亟待解决：

首先，供应链布局的重构过程蕴含多重风险，这将加剧中小企业产业合作中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其次，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难度加大，运营成本不断攀升。他们同时还面临着现金流灵活性不足等问题。第三，在全球重要资源流动放缓的背景下，亟需加大力度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势，同时应进一步强化针对中小企业的双边及多边政策协调机制。这对促进亚太地区内部的商品流通、人员往来、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以及在平稳高效的一体化基础上优化区域资源配置至关重要。第四，尽管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区域性市场壁垒仍未完全消除。需要应用尖端技术弥合数字鸿沟，推动工业创新，赋能中小企业发展。
针对上述现实挑战及中小企业日益多元化的需求，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致力于搭建政企沟通桥梁，切实发挥服务赋能与政策支持的双重职能。通过共同努力，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将致力于提升中小企业能力，增强其市场适应力，推动亚太地区实现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四、任务
1.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是APEC各经济体中小企业服务机构间加强合作、共享资源、促进沟通、交流经验和分享最佳实践的重要平台。

2.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将在APEC中小企业工作组年度会议期间，基于各成员经济体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向中小企业工作组提交建议书，反映区域内中小企业普遍关注且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

3.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将积极组织联盟成员间的交流活动。
4.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将促进各成员经济体中小企业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人员培训、产品展览、互访和信息交流。
5.联盟秘书处将组织召开年度全体成员会议，旨在促进成员间业务经验交流，共商中小企业发展议题，推动亚太区域中小企业发展。

	五、主要成果（产出）
1.联盟成员数量在现有基础上持续扩大并实现稳步增长。

2.每年将发布各经济体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的优秀服务案例。

3.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将为成员机构举办线上或线下年度会议：会议将围绕联盟工作重点，深入研讨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讨论将聚焦于联盟的运作机制，旨在进一步发挥联盟在促进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4.鼓励联盟成员在APEC不同经济体中小企业之间开展交流与合作活动。

	六、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联盟主席团是该联盟的运作机制。该主席团由联盟各成员组织负责人组成，任期为三年。联盟主席团的职能和权力如下：

1.讨论联盟的工作政策和任务。

2.就提交至APEC中小企业工作组的建议书进行研讨。

3.研究对联盟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4.协商、推荐和选举主席团主席和副主席。

5.联盟规则修订。

6.聘请顾问。

主席团的执行机构为秘书处（设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负责联盟的日常工作。各经济体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自愿加入该联盟，无需缴纳任何费用。秘书处负责为组织活动筹集资金并积极动员相关机构提供捐助。

批准行动和活动：所有APEC联盟品牌产品、出版物、行动、项目提案与活动，均须事先获得中小企业工作组批准。该联盟所有输出资料须以英文提供，并确保供所有APEC成员经济体使用。未经中小企业工作组和经济技术合作高官指导委员会批准，该联盟不得设立新的研究中心、网站、平台、附属机构或其他机构。

APEC指南：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在开展业务时，须全面遵循APEC各项指南，具体包括：《APEC非成员合作管理指南》《APEC出版物指南》《APEC赞助指南》《APEC品牌手册》《APEC标识指南》。

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计划：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工作与《2025-2028年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保持一致。

职权范围修订：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职权范围修订须经中小企业工作组批准。

	七、评估审查：
年度报告。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将于第二次年度全体成员会议期间向中小企业工作组提交年度报告。

日落条款。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任期与其上级机构中小企业工作组保持一致，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在本届及未来任期届满之前，该联盟任期及其职权范围由中小企业工作组进行审查，随后由经济技术合作高官指导委员会进行审查。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将在本届职权范围期满后终止运作，除非经济技术合作高官指导委员会明确批准其延期存续。




